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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〆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。  

貳 、 案   由 〆 為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耗 費 鉅 資 推 動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， 惟 其 規 劃 、 執 行

、 管 考 措 施 有 欠 縝 密 ， 造 成 醫 療 資 源 浪 費 ， 財 務 效 能 不 彰 々 又 未 妥 為 配 置 人

力 、 建 構 評 估 衡 量 指 標 ， 致 行 政 支 援 作 業 、 統 計 資 訊 蒐 集 、 溝 通 協 調 工 作 均

有 所 不 足 ， 無 法 達 成 既 定 計 畫 目 標 ， 洵 有 諸 多 疏 失 之 處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〆   

      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下 稱 衛 生 署 ）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七 十 四 年 鑑 於 台 灣 地 區 診 所 、 醫 院 及

醫 師 的 分 布 尚 不 帄 均 ， 且 各 醫 療 機 構 分 隸 屬 於 各 類 之 公 私 立 醫 院 系 統 ， 各 自 發 展 ， 未 能

配 合 國 家 整 體 醫 療 之 需 求 ， 而 造 成 種 種 醫 療 上 的 問 題 與 浪 費 等 情 勢 ， 乃 提 出 「 醫 療 保 健

計 畫 -- 籌 建 醫 療 網 計 畫 」 ， 並 於 八 十 年 及 八 十 六 年 持 續 推 動 醫 療 網 第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， 審

計 部 於 考 量 該 項 計 畫 之 推 展 ， 攸 關 人 民 接 受 醫 療 照 顧 之 品 質 ， 且 耗 資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六

八 八 億 餘 元 ， 各 期 計 畫 執 行 之 績 效 ， 實 值 整 體 通 盤 評 估 ， 爰 將 該 項 計 畫 列 為 九 十 年 度 審

計 工 作 重 點 ， 並 據 以 列 為 績 效 審 計 推 展 之 重 要 查 核 工 作 。  

        本 院 財 政 及 經 濟 委 員 會 於 審 核 審 計 部 上 開 查 核 「 衛 生 署 執 行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

績 效 報 告 」 時 發 現 「 衛 生 署 第 三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， 執 行 措 施 及 目 標 釐 訂 有 欠 縝 密 ， 造 成 資

源 浪 費 ， 財 務 效 能 不 彰 」 、 「 衛 生 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， 未 能 配 合 其 他 醫 療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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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 之 實 施 ， 適 時 修 訂 執 行 措 施 ， 整 體 效 益 欠 佳 」 均 涉 有 違 失 等 情 ， 爰 決 議 派 查 々 案 經 向

衛 生 署 、 審 計 部 調 閱 相 關 卷 證 資 料 ， 約 詢 該 署 相 關 主 管 人 員 到 院 說 明 ， 並 諮 詢 醫 療 及 公

共 衛 生 專 家 學 者 以 釐 清 案 情 竣 事 ， 茲 將 本 案 有 關 衛 生 署 所 涉 疏 失 部 分 臚 列 如 次 〆  

一 、 衛 生 署 對 於 醫 療 網 計 畫 之 規 劃 不 周 ， 致 需 另 立 新 計 畫 瓜 代 々 又 計 畫 目 標 釐 訂 亦 欠 縝 密 ，

無 法 達 成 既 訂 目 標 或 未 適 時 予 以 修 訂 ， 殊 有 未 當 。  

( 一 ) 原 訂 計 畫 不 符 需 求 ， 需 另 立 新 計 畫 瓜 代 〆  

１ 、 衛 生 署 所 規 劃 之 醫 療 網 第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書 內 容 即 列 有 「 加 強 復 健 醫 療 及 長 期 照 護

服 務 」 專 節 ， 惟 因 前 開 長 期 照 護 服 務 體 系 之 建 構 ， 其 相 關 資 源 及 人 力 的 成 長 速 度 ，

無 法 因 應 社 會 之 殷 切 期 待 ， 該 署 爰 於 八 十 七 年 另 行 提 出 「 老 人 長 期 照 護 三 年 計 畫 」

（ 實 施 期 程 自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貣 至 九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） ， 專 案 全 力 推 動 長 期 照

護 相 關 業 務 ， 著 重 居 家 照 護 ， 維 護 家 庭 功 能 ， 使 無 自 顧 能 力 的 老 人 ， 能 於 其 熟 悉

的 家 中 及 社 區 中 ， 得 到 適 當 的 醫 療 及 生 活 照 護 ， 並 於 必 要 時 提 供 機 構 式 照 護 服 務 ，

以 滿 足 家 庭 或 社 區 無 法 提 供 之 服 務 。  

２ 、 醫 療 網 計 畫 之 加 強 基 層 醫 療 保 健 服 務 項 下 ， 原 列 有 加 強 基 層 衛 生 教 育 工 作 ， 普 遍

提 升 民 眾 預 防 保 健 醫 療 衛 生 知 識 々 然 為 呼 應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健 康 城 市 理 念 及 為 更 有

效 推 動 我 國 國 民 保 健 工 作 ， 衛 生 署 爰 於 八 十 八 年 另 行 訂 定 「 推 動 社 區 健 康 營 造 三

年 計 畫 」 （ 實 施 期 程 自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貣 至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） ， 期 整 合

公 私 部 門 資 源 ， 結 合 不 同 專 業 力 量 ， 激 發 民 眾 參 與 ， 共 同 營 造 社 區 健 康 氣 氛 ， 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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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民 眾 確 實 執 行 健 康 生 活 ， 惟 上 開 計 畫 相 關 經 費 仍 於 醫 療 網 項 下 支 應 。  

( 二 ) 精 神 病 床 數 未 達 計 畫 目 標 〆  
１ 、 依 七 十 四 年 之 精 神 疾 病 流 行 病 學 調 查 ， 精 神 分 裂 症 及 其 他 精 神 病 盛 行 率 為 全 國 人

口 數 之 千 分 之 三 ， 故 衛 生 署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， 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之

目 標 值 分 別 為 七 〄 五 床 、 九 床 及 十 床 々 然 查 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結 束 時 （ 八 十 九 年 ） ，

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僅 為 八 〄 七 床 ， 尚 未 達 計 畫 既 定 目 標 。  

２ 、 次 查 九 十 二 年 底 之 精 神 病 床 數 為 二 ０ 、 一 九 三 床 ， 每 萬 人 口 約 有 八 〃 九 七 床 ， 仍

未 達 全 國 醫 療 網 規 劃 精 神 病 床 為 每 萬 人 口 十 床 之 目 標 。  

３ 、 末 查 衛 生 署 醫 療 網 第 四 期 計 畫 精 神 病 床 數 至 九 十 三 年 底 之 目 標 值 仍 為 十 床 ， 顯 見

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目 標 釐 訂 過 度 樂 觀 、 高 估 ， 有 欠 縝 密 ， 不 切 實 際 。  

( 三 ) 至 八 十 九 年 底 仍 有 未 達 每 鄉 鎮 每 三 千 人 有 一 位 醫 師 目 標 之 鄉 鎮 〆  

１ 、 台 北 縣 〆 五 股 鄉 、 石 門 鄉 、 林 口 鄉 、 三 芝 鄉 、 雙 溪 鄉 、 坪 林 鄉 、 石 碇 鄉 等 。  

２ 、 花 蓮 縣 〆 秀 林 鄉 、 萬 榮 鄉 、 卓 溪 鄉 、 富 里 鄉 、 豐 濱 鄉 。  

３ 、 南 投 縣 〆 中 寮 鄉 、 集 集 鎮 。  

( 四 ) 衛 生 署 所 屬 醫 院 （ 下 稱 署 立 醫 院 ） 新 建 病 床 部 分 原 預 計 完 成 一 六 、 一 二 五 床 ， 實 際

完 成 一 四 、 二 八 六 床 （ 完 成 率 八 八 〃 六 ％ ） 。 其 中 大 量 增 設 醫 院 病 床 數 部 分 ， 實 際

執 行 結 果 ， 據 該 署 衛 生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底 台 灣 地 區 醫 療 院 所 病 床 整 體

占 床 率 為 六 四 〃 ○ 一 ％ 。 但 署 立 醫 院 之 整 體 占 床 率 僅 六 二 〃 三 八 ％ ， 另 如 署 立 醫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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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完 工 尚 未 開 放 之 床 位 數 即 達 三 、 七 ○ 九 床 （ 占 其 完 工 病 床 二 十 六 ％ ） ， 足 見 相 關

計 畫 之 研 擬 作 業 失 諸 草 率 ， 顯 未 周 店 評 估 考 量 國 內 醫 療 市 場 之 實 際 需 求 量 。  

( 五 ) 據 上 可 知 ， 衛 生 署 對 於 醫 療 網 計 畫 之 規 劃 不 周 ， 致 需 另 立 「 老 人 長 期 照 護 三 年 計 畫 」 、

「 推 動 社 區 健 康 營 造 三 年 計 畫 」 瓜 代 々 又 其 計 畫 目 標 釐 訂 亦 欠 縝 密 ， 致 無 法 達 成 「 精

神 病 床 每 萬 人 口 十 床 」 、 「 每 鄉 鎮 每 三 千 人 有 一 位 醫 師 」 之 既 訂 目 標 ， 又 「 署 立 醫

院 新 建 病 床 數 」 在 國 內 一 般 急 、 慢 性 病 床 位 供 過 於 求 之 際 ， 仍 未 能 適 時 修 訂 原 計 畫

而 持 續 增 建 ， 肇 致 署 立 醫 院 已 完 工 尚 未 開 放 之 床 位 數 高 達 三 、 七 ○ 九 床 ， 殊 有 未 當 。 

二 、 衛 生 署 店 長 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之 實 施 期 程 ， 又 更 動 部 分 計 畫 內 容 ， 卻 未 配 合 修 正 原 計 畫

書 報 核 ， 徒 增 無 謂 評 估 困 擾 ， 難 辭 行 政 程 序 瑕 疵 之 咎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 

( 一 ) 有 關 衛 生 署 對 於 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之 規 劃 不 周 ， 致 需 另 立 「 老 人 長 期 照 護 三 年 計

畫 」 、 「 推 動 社 區 健 康 營 造 三 年 計 畫 」 瓜 代 ， 已 如 前 述 。  

( 二 ) 查 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原 核 定 計 畫 之 實 施 期 間 ， 自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六 月

三 十 日 止 ， 為 期 三 年 半 々 惟 其 實 際 實 施 期 程 自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

三 十 一 日 ， 計 四 年 ， 核 已 較 原 核 定 計 畫 期 程 店 長 半 年 ， 但 原 定 計 畫 目 標 數 ， 卻 未 配

套 予 以 修 訂 ， 各 項 計 畫 執 行 措 施 難 免 無 法 契 合 ， 致 計 畫 目 標 是 否 達 成 （ 醫 療 網 第 三

期 計 畫 結 束 之 時 點 ， 究 竟 採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或 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認 知 不 同 、

各 自 表 述 ） ， 莫 衷 一 是 ， 影 響 計 畫 評 估 作 業 至 鉅 ， 抑 且 無 從 發 揮 計 畫 導 引 預 算 及 執

行 之 功 能 。  



 五  

( 三 ) 準 此 ， 衛 生 署 增 列 部 分 新 興 計 畫 庖 代 原 訂 計 畫 ， 並 店 長 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之 實 施 期

程 半 年 ， 足 見 原 計 畫 內 容 已 然 有 所 更 動 ， 但 該 署 卻 未 修 正 原 計 畫 書 內 容 陳 報 行 政 院

核 備 ， 肇 致 原 計 畫 所 設 定 之 目 標 混 沌 未 明 ， 「 計 畫 、 執 行 、 考 核 」 行 政 三 連 環 未 能

環 環 相 扣 ， 衍 生 無 謂 評 估 困 擾 ， 難 辭 行 政 程 序 瑕 疵 之 咎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 

三 、 衛 生 署 耗 費 鉅 資 補 助 署 立 醫 院 新 建 病 床 與 購 置 醫 療 儀 器 設 備 ， 卻 未 妥 善 使 用 ， 核 有 「 呆

床 」 、 「 呆 器 」 等 浪 費 資 源 之 情 事 ， 凸 顯 其 整 體 財 務 效 能 欠 佳 ， 確 有 可 議 。  

( 一 ) 署 立 醫 院 閒 置 大 量 病 床 ， 核 有 嚴 重 浪 費 醫 療 資 源 之 情 事 〆  

１ 、 按 醫 院 之 設 立 或 擴 充 應 符 合 當 地 之 實 際 需 要 ， 避 免 重 複 投 資 ， 且 應 事 先 擬 妥 計 畫 ，

除 房 舍 建 築 及 設 備 儀 器 等 硬 體 建 設 外 ， 有 關 醫 事 人 力 之 配 置 、 進 用 及 營 運 、 管 理

之 軟 體 措 施 需 一 併 規 劃 ， 並 應 有 完 善 可 行 之 財 務 計 畫 ， 以 保 證 建 院 計 畫 得 以 順 利

完 成 並 順 利 營 運 ， 發 揮 應 有 之 功 能 ， 不 致 造 成 投 資 浪 費 。  

２ 、 基 於 充 實 及 均 衡 醫 療 資 源 考 量 ， 政 府 在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中 ， 計 投 入 約

一 五 七 億 餘 元 （ 占 總 預 算 之 二 二 〃 八 ％ ） 之 經 費 於 署 立 醫 院 房 舍 之 增 改 遷 擴 建 工

程 （ 已 興 建 或 完 工 部 分 ， 且 不 含 台 北 醫 院 及 部 分 計 畫 已 核 定 未 興 建 部 分 ） ， 堪 稱 整

體 耗 費 醫 療 網 計 畫 資 源 最 為 龐 鉅 者 。  

３ 、 署 立 醫 院 （ 原 省 立 醫 院 ） 屬 於 公 立 醫 療 機 構 之 一 部 分 ，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

畫 興 （ 整 ） 建 省 立 醫 院 硬 體 設 施 ， 規 劃 增 設 六 、 二 ０ ０ 床 ， 惟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底 三

十 五 家 署 立 醫 院 ， 開 放 之 床 位 數 為 一 一 、 一 三 三 床 ， 但 因 房 舍 設 備 閒 置 情 形 普 遍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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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師 匱 乏 （ 部 分 專 科 仰 賴 其 他 醫 院 支 援 醫 師 ） ， 故 整 體 占 床 率 僅 六 二 〃 三 八 ％ 。 又

據 該 署 衛 生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斯 時 台 灣 地 區 已 完 工 並 獲 許 可 或 實 際 開 放 之 各 類 公 、

私 立 醫 療 院 所 病 床 ， 整 體 占 床 率 亦 僅 六 四 〃 ○ 一 ％ ， 換 言 之 ， 國 內 一 般 急 、 慢 性

病 床 位 處 於 供 過 於 求 之 狀 態 々 造 成 斯 時 署 立 醫 院 已 完 工 而 尚 未 開 放 之 床 位 數 即 高

達 三 、 七 ０ 九 床 ， 若 以 每 床 硬 體 建 築 造 價 帄 均 約 新 台 幣 八 ○ 萬 元 計 算 ， 亦 即 政 府

虛 耗 二 九 〃 六 七 億 元 （ 占 硬 體 投 資 一 八 〃 九 ％ ） ， 卻 完 全 形 成 「 呆 床 」 ， 故 增 建 病

床 之 目 標 數 表 面 雖 已 達 成 八 八 〃 六 ％ ， 惟 實 質 大 多 係 「 呆 床 」 而 未 能 發 揮 預 期 醫

療 照 護 效 果 ， 顯 已 肇 致 大 量 醫 療 資 源 閒 置 浪 費 ， 相 關 計 畫 之 研 擬 作 業 顯 欠 縝 密 。  

４ 、 據 上 可 知 ， 署 立 醫 院 之 重 建 、 擴 建 、 興 建 、 遷 建 計 畫 執 行 結 果 ， 因 未 切 實 評 估 地

方 需 求 及 執 行 人 力 ， 致 因 醫 護 人 力 無 法 配 合 或 病 患 數 未 如 預 期 等 原 因 ， 有 使 用 率

偏 低 或 閒 置 等 醫 療 資 源 浪 費 情 形 。 又 即 使 署 立 醫 院 將 已 完 工 尚 未 開 放 之 一 般 急 、

慢 性 病 床 位 ， 協 調 所 在 地 衛 生 局 醫 事 審 議 委 員 會 同 意 先 針 對 各 該 縣 市 缺 乏 之 精

神 、 傳 染 病 （ 如 結 核 病 ） 、 長 期 照 護 資 源 分 別 同 意 於 民 間 資 源 未 投 入 前 先 暫 轉 作 該

等 特 殊 用 途 ， 並 對 占 床 率 較 低 之 醫 院 ， 考 量 當 地 長 期 照 護 之 需 求 ， 輔 導 其 設 置 相

關 長 期 照 護 病 床 （ 護 理 之 家 、 日 間 照 護 中 心 、 呼 吸 照 護 病 房 、 安 寧 照 護 、 居 家 護

理 ） ， 但 因 上 開 床 位 之 健 保 醫 療 給 付 偏 低 ， 仍 不 符 投 資 成 本 效 益 々 況 且 亦 與 原 先 規

劃 增 設 為 一 般 急 、 慢 性 病 床 位 之 本 意 欠 合 。  

( 二 ) 儀 器 設 備 部 分 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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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審 計 部 調 查 發 現 ， 有 二 ○ 家 署 立 醫 院 所 採 購 一 百 萬 元 以 上 貴 重 儀 器 設 備 ， 其

中 有 三 十 九 項 設 備 （ 總 值 約 二 億 元 ） 之 儀 器 及 設 備 閒 置 （ 呆 器 ） 或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占

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中 ， 省 立 醫 院 採 購 各 項 儀 器 設 備 約 二 十 五 億 元 的 八 ％ ，

足 見 前 揭 醫 療 儀 器 及 設 備 閒 置 狀 況 尚 非 屬 少 數 特 例 。  

( 三 ) 綜 上 ， 在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中 ， 衛 生 署 耗 費 一 五 七 億 餘 元 新 、 整 、 擴 建 署

立 醫 院 之 房 舍 ， 因 醫 護 人 力 無 法 配 合 或 病 患 數 未 如 預 期 而 有 大 量 閒 置 已 完 工 卻 未 開

放 使 用 病 床 之 情 形 々 另 耗 費 二 十 五 億 元 所 採 購 之 儀 器 及 設 備 ， 亦 有 三 十 九 項 設 備 （ 總

值 約 二 億 元 ） 是 屬 於 閒 置 或 使 用 率 偏 低 情 形 々 足 見 衛 生 署 耗 費 鉅 資 補 助 署 立 醫 院 新

建 病 床 與 購 置 醫 療 儀 器 設 備 ， 卻 未 加 以 妥 善 使 用 ， 核 有 「 呆 床 」 、 「 呆 器 」 等 浪 費

資 源 之 情 事 ， 凸 顯 其 整 體 財 務 效 能 欠 佳 ， 確 有 可 議 。  

四 、 衛 生 署 未 確 切 評 估 衛 生 所 、 室 需 求 即 率 爾 補 助 ， 對 其 增 改 擴 建 辦 公 房 舍 、 基 本 醫 療 、 保

健 設 施 等 現 況 資 訊 掌 握 不 足 ， 相 關 標 準 配 備 規 範 亦 付 諸 闕 如 ， 洵 有 未 洽 。  

( 一 ) 在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期 間 ， 衛 生 署 （ 主 辦 單 位 為 保 健 處 ， 嗣 改 制 為 國 民 健

康 局 ） 及 所 屬 中 部 辦 公 室 （ 原 台 灣 省 政 府 衛 生 處 ） 為 改 善 地 方 衛 生 行 政 單 位 辦 公 空

間 、 普 及 醫 療 資 源 ， 編 列 預 算 （ 據 該 署 僅 可 提 供 資 料 八 十 五 至 八 十 九 年 度 補 助 經 費

計 九 〄 一 五 億 餘 元 ， 而 七 十 四 至 八 十 四 年 度 補 助 經 費 資 料 付 之 闕 如 ） 補 助 台 灣 地 區

衛 生 局 、 所 、 室 增 改 擴 建 辦 公 房 舍 及 設 備 々 然 查 該 署 迄 今 對 上 開 增 建 、 改 建 、 擴 建

辦 公 房 舍 之 檔 卷 不 齊 全 、 補 助 款 明 細 帳 冊 亦 散 亂 而 且 數 字 兜 不 攏 ， 致 勾 稽 困 難 々 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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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乏 衛 生 所 、 室 之 醫 療 保 健 設 備 最 低 標 準 配 備 規 範 ， 造 成 各 衛 生 所 、 室 之 醫 療 保 健

設 備 仍 有 缺 漏 ， 無 法 滿 足 國 民 基 層 醫 療 保 健 需 求 ， 足 見 該 署 對 於 台 灣 地 區 衛 生 局 、

所 、 室 之 辦 公 房 舍 及 醫 療 保 健 設 備 現 況 資 訊 掌 握 與 其 標 準 配 備 規 範 之 釐 訂 確 有 不

足 ， 亟 待 補 正 。  

( 二 ) 衛 生 署 對 於 地 方 衛 生 所 室 房 舍 空 間 暨 醫 療 設 備 需 求 評 估 未 盡 確 實 ， 規 劃 、 審 核 、 補

助 作 業 均 欠 嚴 謹 〆  

１ 、 地 方 衛 生 所 室 若 干 資 源 重 複 投 資 或 閒 置 浪 費 〆  

( １ ) 經 審 計 部 函 請 該 部 所 屬 各 審 計 處 室 轉 請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填 報 其 使 用 情 形 發 現 〆 興

整 擴 建 之 衛 生 局 、 所 、 室 房 舍 計 二 六 九 案 ， 耗 資 三 十 四 億 餘 元 。 其 中 有 供 其 他

單 位 使 用 或 使 用 率 偏 低 者 ， 計 有 五 十 三 案 （ 耗 資 約 五 〄 一 億 餘 元 ， 占 十 五 ％ ） 。 

( ２ ) 部 分 衛 生 所 擴 建 頻 繁 且 補 助 標 準 不 一 〆  

< １ > 衛 生 署 對 於 衛 生 所 擴 建 次 數 管 制 暨 補 助 標 準 欠 缺 統 一 規 範 ， 致 部 分 衛 生 所 於

保 健 醫 療 業 務 擴 增 ， 原 有 之 建 築 物 不 敷 使 用 卻 又 未 達 到 報 廢 年 限 ， 無 法 重 建

之 情 況 下 ， 只 得 採 逐 次 擴 建 或 空 間 規 劃 之 策 略 ， 以 達 該 階 段 性 之 需 求 ， 俟 原

建 築 物 達 報 廢 年 限 且 該 衛 生 所 確 實 有 其 需 要 ， 才 另 行 重 建 々 此 種 分 期 分 段 之

處 理 方 式 ， 值 得 檢 討 。  

< ２ > 經 查 高 雄 縣 燕 巢 鄉 衛 生 所 、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、 義 竹 鄉 、 大 埔 鄉 、 梅 山 鄉 、 水 上

鄉 、 大 林 鎮 、 鹿 草 鄉 、 太 保 市 衛 生 所 等 九 所 衛 生 所 擴 建 頻 繁 ， 且 補 助 標 準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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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， 核 該 署 之 補 助 措 施 ， 實 有 欠 當 。  

２ 、 基 層 醫 療 網 （ 衛 生 所 、 室 ） 之 部 分 醫 療 設 備 使 用 率 偏 低 〆  

( １ ) 衛 生 署 於 八 十 年 曾 發 函 調 查 ， 發 現 衛 生 所 一 般 用 Ｘ 光 機 因 缺 乏 合 格 操 作 人 員 而

導 致 Ｘ 光 機 器 閒 置 者 占 六 十 二 ％ 。  

( ２ ) 嘉 義 縣 溪 口 鄉 、 布 袋 鎮 、 義 竹 鄉 及 東 石 鄉 衛 生 所 醫 療 器 材 有 二 ○ ％ 閒 置 々 又 嘉

義 縣 番 路 鄉 衛 生 所 Ｘ 光 機 （ 七 十 五 年 貣 因 乏 專 業 人 員 操 作 閒 置 至 八 十 三 年 ） 。

另 補 助 嘉 義 縣 阿 里 山 鄉 衛 生 所 超 音 波 掃 描 儀 、 台 中 縣 大 甲 鎮 衛 生 所 之 耳 鼻 喉 科

治 療 台 、 石 岡 鄉 衛 生 所 牙 科 治 療 椅 、 烏 日 鄉 衛 生 所 血 球 計 數 器 等 ， 於 八 十 八 年

均 閒 置 未 用 。  

( ３ ) 由 衛 生 署 撥 交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衛 生 所 之 耳 鼻 喉 科 治 療 台 、 生 化 測 定 分 析 儀 等 ， 於

八 十 四 至 八 十 八 年 度 均 未 使 用 。  

( ４ ) 各 衛 生 所 之 儀 器 設 備 多 由 衛 生 局 或 上 級 政 府 配 發 ， 因 採 購 時 未 調 查 各 衛 生 所 之

需 求 及 醫 師 專 長 情 形 ， 致 所 配 發 之 儀 器 設 備 因 不 符 需 要 ， 無 專 業 科 別 醫 師 無 法

使 用 而 閒 置 。 又 基 層 醫 療 網 部 分 醫 療 設 備 因 醫 師 出 缺 ， 致 使 用 率 偏 低 、 或 閒 置

而 未 充 分 運 用 。  

( 三 ) 基 層 衛 生 所 重 擴 建 房 舍 面 積 過 大 ， 未 能 切 合 實 際 需 求 〆  

１ 、 屏 東 縣 潮 州 衛 生 所 辦 公 廳 舍 規 劃 需 求 面 積 過 大 ，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三 九 七 坪 ， 致 原 鄉

公 所 使 用 二 ○ 八 坪 作 兵 役 體 檢 中 心 停 用 後 ， 該 場 所 祇 好 作 為 衛 生 所 辦 理 衛 教 活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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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用 。  

２ 、 屏 東 縣 高 樹 鄉 衛 生 所 重 建 時 ， 因 當 時 預 定 作 為 地 區 醫 學 教 學 中 心 ， 建 築 面 積 為 一 、

二 四 六 坪 ， 而 後 當 該 功 能 萎 縮 時 ， 衛 生 局 乃 提 供 七 二 八 坪 租 給 民 間 護 理 之 家 使 用 。 

( 四 ) 開 辦 群 體 醫 療 執 業 中 心 曇 花 一 現 ， 如 今 規 模 業 已 名 不 副 實 〆  

１ 、 衛 生 署 於 七 十 三 年 依 行 政 院 核 定 「 加 強 基 層 建 設 提 高 農 民 所 得 方 案 - 醫 療 保 健 計

畫 」 ， 開 始 推 動 群 體 醫 療 執 業 中 心 （ 下 稱 群 醫 中 心 ） 計 畫 。 為 縮 小 城 鄉 醫 療 資 源 之

差 距 ， 使 偏 遠 地 區 民 眾 得 到 適 當 的 醫 療 照 護 ， 在 七 十 四 年 「 醫 療 網 第 一 期 計 畫 」

至 八 十 年 擴 大 辦 理 期 間 ， 分 年 成 立 多 所 群 醫 中 心 。  

２ 、 至 八 十 三 年 共 計 完 成 一 七 四 所 群 醫 中 心 ， 每 所 群 醫 中 心 由 衛 生 署 補 助 一 五 ○ 萬

元 ， 作 為 開 辦 及 增 購 必 要 儀 器 之 用 ， 另 補 助 三 ○ 萬 元 藥 材 週 轉 金 ， 亦 即 該 署 共 補

助 三 〃 一 三 二 億 元 。 又 列 為 群 醫 中 心 之 衛 生 所 ， 不 論 是 否 需 要 ， 台 灣 省 衛 生 處 即

補 助 醫 療 設 備 一 批 。  

３ 、 整 體 而 言 ， 群 醫 中 心 在 當 時 確 實 達 到 提 高 偏 遠 地 區 醫 療 可 近 性 之 目 的 。 然 據 審 計

部 查 核 發 現 〆 民 眾 對 於 群 醫 型 衛 生 所 的 利 用 率 僅 約 二 ○ 至 三 ○ ％ ， 因 此 ， 現 階 段

繼 續 經 營 群 醫 中 心 之 必 要 性 亟 待 檢 討 ， 倘 若 務 實 地 以 群 醫 中 心 （ 頇 有 二 位 以 上 不

同 科 別 之 醫 師 執 行 聯 合 門 診 ） 之 真 意 來 看 ， 如 今 規 模 業 已 名 不 副 實 。  

( 五 ) 由 上 可 知 ， 衛 生 署 未 確 切 評 估 衛 生 所 、 室 實 際 需 求 即 率 爾 補 助 經 費 ， 對 其 增 改 擴 建

辦 公 房 舍 、 基 本 醫 療 保 健 設 施 等 現 況 資 訊 掌 握 不 足 ， 相 關 補 助 標 準 、 醫 療 配 備 規 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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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 付 諸 闕 如 々 又 開 辦 之 群 體 醫 療 執 業 中 心 曇 花 一 現 ， 如 今 名 不 副 實 ， 洵 有 未 洽 ， 允

當 檢 討 。  

五 、 有 關 衛 生 所 救 護 車 之 管 理 ， 流 於 寬 鬆 ， 配 置 人 員 設 備 亦 未 臻 完 備 々 當 地 衛 生 局 長 期 聽 任

其 違 規 使 用 ， 而 衛 生 署 未 督 飭 依 法 查 處 裁 罰 ， 外 控 機 制 亟 待 改 善 。  

( 一 ) 依 據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法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， 救 護 車 之 用 途 ， 以 下 列 為 限 〆 救 護 緊 急 傷 病 患 、

運 送 病 人 及 實 施 防 疫 措 施 及 緊 急 運 送 醫 療 救 護 器 材 、 藥 品 、 血 液 或 器 官 。 救 護 車 設

置 機 構 若 未 依 用 途 目 的 使 用 ， 衛 生 局 可 依 同 法 第 四 十 一 條 論 處 。  

( 二 ) 次 查 目 前 配 置 救 護 車 之 衛 生 所 有 九 十 六 家 ， 依 據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，

有 關 救 護 車 之 人 員 配 置 、 急 救 設 備 及 救 護 業 務 ， 應 由 衛 生 局 每 年 定 期 檢 查 々 必 要 時 ，

得 不 定 期 為 之 。  

( 三 ) 惟 據 審 計 部 查 核 發 現 〆  

１ 、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資 訊 設 備 之 使 用 維 護 ， 未 能 達 成 無 線 電 救 護 網 建 置 之 主 要 目 的 。  

２ 、 救 護 車 未 達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法 所 規 定 之 標 準 。  

３ 、 部 分 救 護 車 僅 用 於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， 或 配 合 地 方 型 活 動 救 護 站 、 或 當 公 務 車 使 用 ，

與 原 用 途 目 的 不 合 。  

４ 、 救 護 車 之 人 員 配 置 不 足 ， 致 隨 車 出 勤 比 例 偏 低 ， 未 能 落 實 傷 患 至 醫 院 前 之 緊 急 醫

療 救 護 工 作 。  

( 四 ) 有 關 衛 生 所 救 護 車 之 管 理 ， 該 署 於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函 ， 調 查 八 十 年 至 八 十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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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期 間 ， 各 縣 市 衛 生 所 之 救 護 車 管 理 情 形 。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提 供 資 料 ， 主 要 情 形 如 下 〆 

１ 、 衛 生 所 救 護 車 之 主 要 管 理 情 形 〆 各 衛 生 局 表 示 衛 生 所 救 護 車 皆 依 規 定 ， 定 期 消 毒

與 定 期 檢 查 （ 主 要 指 救 護 車 醫 療 裝 備 檢 查 及 車 輛 保 養 檢 查 ） 。  
２ 、 衛 生 所 救 護 車 之 主 要 使 用 用 途 〆  

( １ ) 緊 急 救 護 （ 救 護 、 救 災 々 配 合 縣 府 或 鄉 鎮 市 活 動 ， 支 援 救 護 々 支 援 消 防 局 救 護

車 不 足 々 配 合 緊 急 救 護 相 關 事 故 之 演 習 ） 。  

( ２ ) 運 送 病 人 （ 病 患 轉 院 或 協 助 精 神 病 患 轉 院 、 低 收 入 戶 轉 診 或 就 醫 ） 。  

( ３ ) 防 疫 及 緊 急 醫 療 器 材 運 送 （ 疫 苗 ） 。  

( ４ ) 協 助 巡 迴 醫 療 《 按 本 項 為 衛 生 所 之 例 行 業 務 ， 使 用 救 護 車 之 頻 度 最 高 ， 卻 非 救

護 車 之 法 定 使 用 範 圍 》 。  

３ 、 八 十 年 至 八 十 九 年 期 間 ， 並 無 衛 生 所 救 護 車 有 不 法 情 事 ， 接 受 論 處 情 況 發 生 。  

( 五 ) 綜 上 ， 各 鄉 鎮 市 區 衛 生 所 隸 屬 於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， 算 是 「 自 家 人 」 々 審 計 部 年 度 查 核

衛 生 所 救 護 車 之 配 置 與 使 用 即 發 現 諸 多 缺 點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而 衛 生 局 依 法 每 年 應 定 期

或 不 定 期 檢 查 ， 居 然 未 能 查 覺 任 何 衛 生 所 救 護 車 使 用 管 理 之 缺 失 ， 予 人 「 嚴 以 律 人 、

寬 以 待 己 」 之 不 良 觀 感 々 究 係 當 地 衛 生 局 之 執 法 不 力 、 外 部 控 管 機 制 已 然 失 靈 ， 抑

或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法 之 立 法 規 定 過 於 嚴 苛 ， 難 以 切 合 衛 生 所 實 務 作 業 需 求 ， 深 值 衛 生

署 探 究 檢 討 改 善 。  

六 、 衛 生 署 執 行 三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共 十 五 年 後 ， 對 於 各 類 型 醫 療 體 系 之 劃 分 依 然 迥 異 、 核 其 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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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整 合 各 類 醫 療 機 構 、 醫 療 體 系 ， 肇 致 各 自 為 政 、 各 行 其 是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( 一 ) 衛 生 署 依 照 總 統 七 十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之 指 示 「 規 劃 建 立 台 灣 地 區 醫 療 網 ， 並 整 合 各 類

醫 療 機 構 ， 使 成 為 一 個 全 國 性 的 完 整 醫 療 體 系 」 ， 乃 著 手 規 劃 並 推 動 醫 療 網 計 畫 ，

並 由 計 畫 第 一 期 七 十 四 年 七 月 開 始 實 施 貣 ， 歷 經 第 二 期 至 第 三 期 八 十 九 年 底 止 ， 計

畫 執 行 期 程 長 達 十 五 年 之 久 。  

( 二 ) 惟 查 該 署 對 於 各 類 型 醫 療 體 系 之 劃 分 〆  

１ 、 一 般 急 慢 性 醫 療 體 系 〆 在 架 構 區 域 醫 療 體 系 時 ， 係 將 台 灣 地 區 劃 分 為 十 七 個 醫 療

區 域 （ 再 細 分 為 六 十 三 個 次 區 域 ） 。 嗣 鑑 於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支 付 制 度 對 醫 療 體 系 之 影

響 甚 鉅 ， 乃 於 醫 療 網 第 四 期 計 畫 規 劃 時 ， 即 朝 結 合 健 保 資 訊 與 資 源 方 向 努 力 ， 如

配 合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現 有 分 局 （ 台 北 、 高 屏 、 北 區 、 中 區 、 南 區 、 東 區 等 六 個 分 局 ）

所 搭 配 之 行 政 區 域 劃 分 成 六 大 醫 療 區 域 。  

２ 、 精 神 醫 療 體 系 〆 在 健 全 精 神 醫 療 服 務 網 絡 時 ， 將 台 灣 地 區 依 地 理 環 境 、 人 口 及 資

源 分 布 情 形 ， 劃 分 為 七 個 責 任 區 ， 指 定 核 心 醫 院 ， 建 立 區 域 性 精 神 醫 療 網 。   

３ 、 山 地 離 島 醫 療 體 系 劃 分 〆 將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分 成 台 北 區 （ 台 北 縣 、 宜 蘭 縣 、 金

馬 地 區 ） 、 北 區 （ 桃 園 縣 、 新 竹 縣 、 苗 栗 縣 ） 、 中 區 （ 台 中 縣 、 南 投 縣 、 嘉 義 縣 ） 、

高 澎 區 （ 高 雄 縣 、 澎 湖 縣 ） 、 屏 東 區 （ 屏 東 縣 ） 、 東 區 （ 花 蓮 縣 、 台 東 縣 ） 六 區 及

十 五 個 次 區 域 （ 山 地 離 島 鄉 之 縣 市 ） ， 指 定 一 至 二 家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， 責 成 其 整 合

區 域 內 之 醫 療 資 源 及 支 援 協 調 推 展 各 項 醫 療 保 健 業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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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、 在 發 展 全 國 緊 急 醫 療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、 推 動 到 院 前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雙 軌 制 度 、 試 辦 救

護 車 導 航 及 派 遣 支 援 作 業 系 統 時 ， 係 在 台 灣 地 區 補 助 成 立 十 四 個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。  
５ 、 在 規 劃 將 各 署 立 醫 院 成 立 策 略 聯 盟 （ 聯 合 管 理 中 心 ） 以 提 昇 競 爭 力 時 ， 又 擬 議 將

台 灣 地 區 各 署 立 醫 院 劃 分 為 台 北 區 、 北 區 、 中 區 、 南 區 等 四 個 區 域 醫 院 策 略 聯 盟 ，

建 構 為 中 心 醫 院 ( 總 院 ) 制 。  

６ 、 院 內 感 染 控 制 之 組 織 及 運 作 〆 地 方 衛 生 單 位 結 合 各 區 教 學 醫 院 院 內 感 染 控 制 小

組 ， 依 據 醫 療 網 之 十 七 個 醫 療 區 域 ， 組 成 北 、 中 、 南 、 東 四 個 輔 導 小 組 ， 加 強 各

級 醫 院 感 染 控 制 技 術 交 流 及 協 助 群 突 發 疫 情 之 控 制 。  

( 三 ) 又 查 台 大 醫 院 、 榮 民 總 醫 院 、 軍 方 醫 院 、 署 立 醫 院 、 縣 市 立 醫 院 分 屬 不 同 之 行 政 體

系 ， 各 主 管 機 關 所 屬 醫 院 之 規 模 層 級 與 任 務 特 性 亦 不 盡 相 同 。 故 於 醫 療 網 計 畫 內 ，

無 論 區 域 醫 療 、 精 神 疾 病 防 治 、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、 基 層 醫 療 保 健 、 長 期 照 護 等 各 該 體

系 之 規 劃 執 行 均 難 以 進 行 垂 直 整 合 成 「 一 個 」 全 國 性 的 完 整 醫 療 體 系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總 統 於 七 十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即 指 示 衛 生 署 「 規 劃 建 立 台 灣 地 區 醫 療 網 ， 並 整 合

各 類 醫 療 機 構 ， 使 成 為 一 個 全 國 性 的 完 整 醫 療 體 系 」 ， 然 查 該 署 所 架 構 區 域 醫 療 體

系 、 精 神 醫 療 服 務 網 絡 、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、 推 展 健 保 醫 療 業 務 、 成 立 醫 院 聯

盟 時 ， 對 於 各 類 型 醫 療 體 系 之 劃 分 依 然 迥 異 ， 已 如 前 述 々 核 該 署 執 行 三 期 醫 療 網 計

畫 歷 經 長 達 十 五 年 後 ， 迄 未 有 效 整 合 各 類 醫 療 機 構 ， 根 本 無 法 建 構 出 一 個 全 國 性 的

完 整 醫 療 體 系 ， 肇 致 各 類 型 醫 療 體 系 之 間 各 自 為 政 、 各 行 其 是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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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衛 生 署 對 於 醫 療 統 計 資 訊 之 蒐 集 建 置 進 度 嚴 重 落 後 ， 輕 忽 品 質 之 衡 量 指 標 ， 未 能 與 醫 療

網 計 畫 既 定 政 策 之 推 動 密 切 配 合 ， 致 相 關 施 政 成 果 及 責 任 不 明 ， 顯 有 欠 當 。  

( 一 ) 按 醫 療 網 計 畫 為 整 體 醫 療 體 系 及 資 源 之 綜 合 發 展 計 畫 ， 計 畫 內 容 涵 蓋 醫 事 人 力 、 醫

療 品 質 保 證 、 醫 療 資 源 之 充 實 、 公 共 衛 生 及 預 防 保 健 等 多 重 層 面 之 執 行 措 施 。 而 提

供 充 分 適 足 且 符 合 需 求 之 統 計 資 訊 ， 係 汲 取 過 去 經 驗 、 強 化 決 策 品 質 與 檢 視 施 政 成

果 及 責 任 之 礎 石 。  

( 二 ) 惟 查 衛 生 署 每 年 所 彙 編 衛 生 統 計 並 未 提 供 下 列 資 訊 〆  

１ 、 提 昇 醫 療 品 質 制 度 之 衡 量 指 標 迄 未 能 周 店 界 定 ， 納 入 衛 生 統 計 之 範 疇 。  

２ 、 開 辦 一 七 四 所 群 體 醫 療 執 業 中 心 對 基 層 醫 療 之 貢 獻 度 有 多 少 〇  

３ 、 衛 生 署 大 量 擴 建 病 床 、 添 購 貴 重 醫 療 儀 器 之 成 本 效 益 為 何 〇  

４ 、 推 動 醫 療 網 分 級 醫 療 、 轉 診 制 度 有 何 成 效 〇  

５ 、 衛 生 署 所 提 出 之 各 醫 院 院 內 感 染 率 （ 僅 醫 學 中 心 及 區 域 醫 院 八 十 八 — 九 十 一 年 ） 、

重 大 疾 病 之 再 住 院 率 （ 九 十 一 年 ） 等 統 計 資 料 ， 其 他 年 代 之 統 計 資 料 付 諸 闕 如 ，

至 第 三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結 束 （ 八 十 九 年 ） 並 未 蒐 集 建 置 ， 足 見 其 蒐 集 建 置 進 度 嚴 重

落 後 。  

( 三 ) 綜 上 ， 就 醫 療 網 計 畫 之 推 展 而 言 ， 包 含 醫 療 資 源 之 充 實 、 醫 療 品 質 保 證 制 度 之 實 施 、

公 共 衛 生 及 預 防 保 健 等 計 畫 之 規 劃 推 動 々 然 而 該 署 雖 每 年 編 有 衛 生 統 計 等 各 類 統 計

資 料 並 未 提 供 適 足 且 攸 關 之 實 證 統 計 資 訊 ， 核 其 蒐 集 建 置 進 度 嚴 重 落 後 ， 輕 忽 品 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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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衡 量 指 標 ， 未 能 與 醫 療 網 計 畫 既 定 政 策 之 推 動 密 切 配 合 ， 致 本 項 計 畫 之 各 項 執 行

決 策 依 據 難 明 ， 亦 不 利 於 施 政 成 果 及 責 任 之 檢 討 ， 顯 有 欠 當 。  

八 、 衛 生 署 推 動 醫 療 網 分 級 醫 療 、 轉 診 制 度 捨 既 有 規 定 而 不 由 ， 徒 然 採 行 柔 性 教 育 宣 導 措

施 ， 績 效 不 彰 々 核 其 未 能 依 現 行 法 令 落 實 執 行 ， 難 脫 執 法 不 力 之 咎 。  

( 一 ) 按 推 動 醫 療 網 分 級 醫 療 、 建 立 轉 診 制 度 乃 衛 生 署 欲 「 健 全 區 域 醫 療 體 系 」 之 一 貫 重

要 策 略 ， 此 揆 諸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書 均 有 「 專 節 」 論 述 ， 足 資 明 證 。 又 轉

診 之 推 動 涉 及 整 體 醫 療 制 度 及 民 眾 就 醫 行 為 的 改 變 ， 部 分 負 擔 的 推 動 有 利 民 眾 就 醫

行 為 之 改 變 ， 並 可 間 接 促 進 轉 診 々 可 見 實 施 部 分 負 擔 亦 為 促 進 轉 診 制 度 所 應 採 行 之

必 要 措 施 。  

( 二 ) 查 醫 療 法 第 五 十 條 規 定 〆 「 醫 院 、 診 所 因 限 於 設 備 及 專 長 ， 無 法 確 定 病 人 之 病 因 或

提 供 完 整 治 療 時 ， 應 建 議 病 人 轉 診 。 但 危 急 病 人 應 依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 先 作

適 當 之 急 救 處 置 ， 始 可 轉 診 。 前 項 轉 診 ， 應 填 具 轉 診 病 歷 摘 要 ， 交 予 病 人 ， 不 得 無

故 拖 店 或 拒 絕 。 」 同 法 第 七 十 六 條 規 定 〆 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處 二 千 元 以 上 一 萬

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令 限 期 改 善 々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，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〆 ( 一 ) 違 反 … 第 五 十 條 、

第 五 十 一 條 、 第 五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、 第 五 十 四 條 或 第 五 十 七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規 定 。 … 」

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亦 規 定 〆 「 保 險 對 象 應 自 行 負 擔 門 診 或 急 診 費 用 百 分 之

二 十 。 但 不 經 轉 診 ， 而 逕 赴 地 區 醫 院 門 診 者 ， 應 負 擔 百 分 之 三 十 々 逕 赴 區 域 醫 院 門

診 者 ， 應 負 擔 百 分 之 四 十 々 逕 赴 醫 學 中 心 門 診 者 ， 應 負 擔 百 分 之 五 十 。 前 項 保 險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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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 應 自 行 負 擔 之 費 用 ， 主 管 機 關 於 必 要 時 ， 得 依 各 級 醫 療 院 、 所 前 一 年 帄 均 門 診 費

用 及 前 項 所 定 比 率 ， 規 定 以 定 額 方 式 收 取 ， 並 每 年 公 告 其 金 額 。 第 一 項 轉 診 比 例 及

其 實 施 時 間 ， 由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另 定 之 。 」  

( 三 ) 次 查 醫 療 法 自 七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公 布 施 行 以 來 ，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鮮 少 引 據

醫 療 法 第 七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處 罰 醫 院 、 診 所 應 轉 診 而 未 轉 診 之 醫 療 行 為 （ 違 反 醫 療 法

第 五 十 條 規 定 ） ， 此 由 衛 生 署 所 提 供 之 全 國 醫 療 院 所 門 、 急 診 醫 療 服 務 量 統 計 資 料

顯 示 〆 門 、 急 診 病 人 之 轉 診 率 由 八 十 五 年 之 ０ 〄 二 二 ％ 略 增 至 八 十 九 年 度 之 ０ 〄 四

五 ％ ， 轉 診 比 率 之 成 長 幅 度 堪 稱 相 當 緩 慢 々 足 見 醫 療 法 雖 對 轉 診 制 度 有 明 文 之 規 定 ，

並 有 罰 則 可 資 規 範 醫 療 院 所 ， 但 衛 生 署 卻 未 嚴 格 督 飭 地 方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要 求 各

醫 療 院 所 確 實 遵 行 ， 致 上 開 條 文 流 於 宣 示 作 用 ， 形 同 具 文 ， 而 使 「 落 實 轉 診 制 度 」

云 云 ， 徒 託 空 言 。  

( 四 ) 又 查 衛 生 署 在 研 擬 門 診 部 分 負 擔 調 整 方 案 時 ， 曾 規 劃 逐 步 回 歸 母 法 （ 全 民 健 康 保 險

法 第 三 十 三 條 ） 之 精 神 ， 提 出 以 百 分 之 二 十 定 率 計 算 部 分 負 擔 之 調 整 方 案 ， 惟 方 案

提 出 後 ， 輿 論 （ 特 別 是 消 費 者 團 體 ） 認 為 對 醫 療 費 用 較 高 之 重 症 病 患 影 響 較 大 ， 醫

界 亦 反 映 醫 院 配 合 作 業 繁 雜 。 該 署 幾 經 思 考 後 乃 決 定 暫 不 實 施 定 率 部 分 負 擔 ， 僅 拉

大 各 層 級 醫 療 機 構 間 基 本 部 分 負 擔 之 差 距 ， 另 增 加 檢 驗 、 檢 查 部 分 負 擔 ， 以 費 用 之

百 分 之 二 十 計 算 ， 並 轉 為 定 額 方 式 收 取 ， 以 避 免 醫 院 作 業 上 之 困 難 。 據 上 可 知 ， 該

署 並 未 落 實 執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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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五 ) 綜 上 ， 醫 療 法 第 五 十 條 、 第 七 十 六 條 及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， 賦 予 衛

生 署 推 動 醫 療 網 分 級 醫 療 、 轉 診 制 度 政 策 之 法 源 依 據 與 罰 則 規 定 ， 惟 查 該 署 推 動 醫

療 網 分 級 醫 療 、 轉 診 制 度 竟 捨 前 揭 法 令 而 不 由 ， 徒 然 採 行 柔 性 教 育 宣 導 措 施 ， 績 效

不 彰 々 核 其 未 依 現 行 法 令 落 實 執 行 ， 難 脫 執 法 不 力 之 咎 。  

九 、 衛 生 署 對 醫 療 網 計 畫 資 源 目 標 定 義 不 清 ， 衍 生 認 知 差 異 ， 又 提 供 之 同 一 時 點 統 計 數 據 互 異 ，

不 利 於 計 畫 評 估 及 後 續 之 回 饋 修 正 ， 且 損 及 國 際 資 料 比 較 之 正 確 性 ， 洵 應 改 善 。  

( 一 ) 各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所 定 部 分 醫 療 資 源 目 標 ， 如 基 層 開 業 醫 師 、 一 般 病 床 數 、 精 神 病 床

數 等 ， 因 未 明 確 定 義 其 內 涵 （ 如 一 般 病 床 數 究 係 單 指 急 性 病 床 數 ， 抑 或 尚 含 特 殊 病 床

數 々 精 神 病 床 數 ， 包 不 包 含 養 護 病 床 數 〇 ） 言 人 人 殊 ， 衍 生 諸 多 認 知 差 異 之 無 謂 困 擾 。 

( 二 ) 茲 以 衛 生 署 在 同 一 時 點 之 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統 計 數 據 互 異 為 例 ， 可 見 一 斑 〆  

１ 、 衛 生 署 醫 政 處 答 復 本 院 〆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， 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之 目

標 值 分 別 為 七 〄 五 床 、 九 床 及 十 床 ， 而 於 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結 束 時 （ 八 十 九 年 底 ） ，

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為 八 〄 七 床 （ 將 精 神 病 養 護 床 併 計 在 內 ） ， 尚 未 達 醫 療 網 第 三

期 計 畫 目 標 。  

２ 、 衛 生 署 統 計 室 「 八 十 九 年 衛 生 統 計 動 向 — 醫 療 設 施 現 況 、 醫 事 人 力 及 醫 療 服 務 」

（ 網 址 〆 http://www.doh.gov.tw/statistic/data/ 衛 生 動 向 / 二 ） 之 醫 療 院 所 病

床 統 計 〆 每 萬 人 口 急 性 精 神 病 床 數 為 二 〄 二 五 床 、 每 萬 人 口 慢 性 精 神 病 床 數 為 四 〄

三 八 床 、 合 計 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為 六 〄 六 三 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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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、 衛 生 署 統 計 室 「 八 十 九 年 衛 生 統 計 動 向 — 醫 療 設 施 現 況 、 醫 事 人 力 及 醫 療 服 務 」

（ 網 址 〆 http://www.doh.gov.tw/statistic/data/ 衛 生 動 向 / 二 一 ） 之 國 際 資 料

比 較 〆 每 千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為 ○ 〄 七 床 。  
４ 、 衛 生 署 編 印 之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公 共 衛 生 年 報 〆 八 十 九 年 底 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實

際 情 況 為 七 〄 五 四 床 。  

( 三 ) 據 上 ， 僅 以 衛 生 署 在 同 一 時 點 之 每 萬 人 口 精 神 病 床 數 統 計 數 據 為 例 ， 就 可 發 現 該 署 不

同 業 務 單 位 、 不 同 的 人 員 解 讀 與 提 供 數 據 互 異 ， 究 竟 該 以 何 者 為 準 〇 令 人 莫 衷 一 是 々

而 上 開 醫 師 數 、 一 般 病 床 數 之 統 計 數 據 亦 有 類 似 不 一 致 之 情 事 。 因 此 ， 該 署 亟 應 清 楚 界

定 醫 療 網 計 畫 所 定 醫 療 資 源 目 標 之 意 涵 ， 並 統 整 各 項 醫 療 資 源 目 標 之 定 義 ， 以 避 免

外 界 混 淆 與 誤 解 。 又 上 述 醫 療 資 源 目 標 含 糊 不 清 ， 不 僅 造 成 事 後 評 估 考 核 之 困 難 ， 而 且

易 因 認 知 不 同 ， 不 利 於 計 畫 執 行 結 果 之 考 核 獎 懲 及 後 續 計 畫 之 回 饋 修 正 ， 甚 至 影 響 整 體 「 衛

生 統 計 」 呈 現 及 進 行 國 際 資 料 比 較 之 正 確 性 ， 洵 應 檢 討 改 善 。  

十 、 衛 生 署 未 依 規 定 進 行 管 考 評 估 作 業 ， 甚 且 擅 自 免 除 列 管 ， 致 使 該 項 考 評 機 制 形 同 虛 設 ，

顯 有 疏 失 。  

( 一 ) 按 醫 療 網 第 三 期 計 畫 書 第 四 章 「 本 計 畫 之 管 制 、 考 核 及 評 估 」 （ 第 八 十 九 頁 ） 載 明 〆 

１ 、 各 執 行 機 構 主 管 研 考 之 單 位 或 主 辦 研 考 之 人 員 負 責 該 機 構 主 辦 項 目 之 管 制 、 考 核

工 作 。  

２ 、 各 執 行 機 構 應 配 合 本 計 畫 實 施 期 程 訂 定 整 體 計 畫 ， 於 擬 編 各 年 度 之 概 算 前 ， 依 「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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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重 要 經 建 投 資 計 畫 先 期 作 業 實 施 要 點 」 之 規 定 辦 理 先 期 作 業 ， 並 依 先 期 作 業 核

定 結 果 訂 定 各 年 度 作 業 計 畫 ， 各 類 計 畫 書 應 送 由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彙 整 並 加 具 審 核 意

見 。  
３ 、 各 執 行 機 構 之 執 行 進 度 與 經 費 運 用 情 形 ， 應 按 管 考 週 期 填 報 「 執 行 進 度 報 告 表 」

及 「 財 務 資 料 報 告 表 」 送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彙 整 。  

４ 、 本 計 畫 對 民 眾 、 醫 療 機 構 、 醫 事 人 員 與 執 行 機 構 之 影 響 ， 以 及 其 他 實 施 績 效 由 行

政 院 衛 生 署 及 其 他 執 行 機 關 訂 定 計 畫 評 估 之 ， 必 要 時 得 委 託 學 術 機 關 辦 理 。 各 區

域 亦 應 就 其 發 展 計 畫 訂 定 具 體 目 標 及 工 作 進 度 ， 定 期 評 估 辦 理 情 形 及 執 行 績 效 。

又 本 計 畫 應 委 託 專 家 學 者 對 整 體 計 畫 之 執 行 績 效 作 評 估 ， 並 據 以 對 下 一 個 十 年 之

醫 療 資 源 指 標 進 行 推 估 。  

( 二 ) 查 各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之 管 考 層 級 七 十 五 至 八 十 五 年 度 為 行 政 院 列 管 ， 八 十 六 年 度 為 衛

生 署 自 行 列 管 計 畫 ， 八 十 七 年 度 以 後 為 非 列 管 計 畫 ， 惟 由 三 期 計 畫 書 內 載 之 管 制 、

考 核 及 評 估 方 式 ， 除 籌 建 醫 療 網 計 畫 （ 第 一 期 ） 並 未 敘 明 整 體 計 畫 進 度 之 管 制 方 式

外 ， 依 據 醫 療 網 第 二 及 三 期 計 畫 書 內 載 本 項 計 畫 之 整 體 管 制 考 核 及 評 估 作 業 ， 實 質

應 由 該 署 負 責 整 體 計 畫 之 執 行 進 度 及 經 費 運 用 情 形 之 管 制 及 考 核 ， 然 而 並 無 得 以 免

除 列 管 之 規 定 々 詎 該 署 擅 自 決 定 不 列 管 ， 肇 致 部 分 計 畫 執 行 進 度 落 後 ， 此 對 照 該 署

預 算 編 列 及 實 際 執 行 率 檢 討 結 果 ，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醫 療 網 整 體 執 行 數 分 別 為 九 ○ 〃

六 八 ％ 、 九 二 〃 三 一 ％ 、 七 三 〃 八 八 ％ 自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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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又 據 審 計 部 及 所 屬 審 計 處 室 對 於 醫 療 網 計 畫 之 查 核 報 告 指 摘 衛 生 署 之 相 關 缺 失 為 〆  

１ 、 衛 生 署 因 聘 用 人 員 異 動 頻 繁 且 內 部 溝 通 協 調 欠 佳 ， 有 關 整 體 計 畫 執 行 進 度 之 管 制

與 考 核 作 業 ， 內 部 單 位 互 相 推 諉 ， 無 法 提 出 整 體 計 畫 進 度 管 制 考 核 資 料 ， 致 該 署

及 所 屬 與 地 方 衛 生 單 位 間 提 供 資 料 數 據 常 常 有 所 矛 盾 。  

２ 、 該 署 內 部 各 單 位 管 制 考 核 尺 度 不 一 ， 地 方 政 府 無 法 明 晰 醫 療 網 計 畫 全 貌 。 又 該 署

與 其 他 機 關 溝 通 協 調 欠 佳 ， 部 分 分 支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未 能 切 實 管 考 等 情 形 ， 造 成 整

體 計 畫 進 度 管 制 作 業 形 同 虛 設 。  

３ 、 本 項 計 畫 之 管 考 層 級 ， 先 後 由 行 政 院 列 管 計 畫 、 自 行 列 管 計 畫 逐 步 降 低 為 非 列 管

計 畫 ， 且 執 行 及 管 考 單 位 ， 涵 蓋 三 級 政 府 衛 生 、 醫 藥 、 消 防 、 環 保 業 務 及 相 關 行

政 支 援 單 位 ， 又 計 畫 時 程 綿 長 ， 且 人 員 異 動 頻 繁 並 缺 乏 妥 適 溝 通 協 調 機 制 ， 若 干

資 料 之 取 得 及 提 供 ， 不 僅 曠 日 費 時 ， 甚 或 表 示 難 以 取 得 ， 且 已 提 供 資 料 亦 有 與 現

況 不 符 或 各 單 位 間 及 同 單 位 填 報 時 間 不 同 ， 造 成 勾 稽 困 難 。  

( 四 ) 據 上 ， 衛 生 署 未 依 醫 療 網 計 畫 書 之 規 定 進 行 管 考 評 估 作 業 ， 甚 且 擅 自 免 除 列 管 ， 致

使 該 項 考 評 機 制 形 同 虛 設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十 一 、 衛 生 署 對 於 醫 療 網 人 力 資 源 規 劃 欠 周 ， 形 成 人 力 短 缺 、 異 動 頻 繁 ， 致 機 關 單 位 間 溝 通

協 調 欠 佳 ， 又 檔 案 管 理 不 善 ， 凸 顯 其 工 作 聯 繫 、 業 務 銜 接 與 人 員 經 驗 傳 承 ， 均 有 缺 失 。 

( 一 ) 衛 生 署 與 其 他 機 關 單 位 間 溝 通 協 調 功 能 不 佳 〆  

１ 、 醫 療 網 計 畫 係 由 衛 生 署 提 出 ， 分 由 該 署 及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（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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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退 輔 會 ） 暨 各 省 市 、 縣 市 地 方 政 府 等 單 位 分 別 執 行 ， 並 由 該 署 負 責 本 項 計 畫 之

溝 通 及 協 調 作 業 。 又 本 項 計 畫 自 第 二 期 醫 療 網 計 畫 貣 ， 即 於 計 畫 書 內 建 立 區 域 醫

療 體 系 分 支 計 畫 訂 有 衛 生 署 為 推 動 及 執 行 本 計 畫 各 分 支 計 畫 ， 暨 輔 導 各 相 關 機 關

及 各 區 域 落 實 本 計 畫 之 執 行 ， 應 指 定 專 責 人 員 負 責 各 項 工 作 ， 並 得 增 置 必 要 員 額

從 事 有 關 工 作 ， 另 退 輔 會 、 省 市 政 府 、 縣 市 政 府 衛 生 處 、 局 亦 應 指 定 專 責 人 員 並

增 置 必 要 員 額 等 。 為 執 行 本 醫 療 網 計 畫 ， 衛 生 署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聘 用 約 聘 人 員 ， 每

年 度 可 約 聘 人 員 約 計 五 名 々 而 醫 療 網 各 相 關 子 計 畫 及 業 務 工 作 繁 多 ， 且 分 散 於 該

署 各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， 主 要 包 括 醫 政 處 、 企 劃 處 、 防 疫 處 （ 現 改 制 為 疾 病 管 制 局 ） 、

藥 政 處 、 保 健 處 （ 現 改 制 為 國 民 健 康 局 ） 、 會 計 室 等 單 位 ， 因 此 以 五 名 醫 療 網 計 畫

聘 用 之 人 力 ， 根 本 不 足 以 負 擔 辦 理 各 項 子 計 畫 之 工 作 任 務 。 爰 此 ， 人 力 不 足 部 分 ，

皆 由 該 署 其 他 編 制 內 人 力 兼 辦 之 。  

２ 、 區 域 輔 導 模 式 由 早 期 指 定 醫 學 中 心 跨 區 支 援 、 輔 導 ， 以 提 升 區 域 醫 療 水 準 ， 逐 漸

轉 為 由 區 域 內 之 醫 院 主 導 ， 甚 至 轉 由 衛 生 局 負 責 辦 理 ， 期 由 各 區 域 考 量 個 別 實 際

需 求 ， 利 用 地 方 上 的 資 源 ， 解 決 地 方 的 醫 療 保 健 問 題 。 至 八 十 九 年 度 ， 十 七 個 醫

療 區 域 已 均 由 地 方 衛 生 局 負 責 輔 導 ， 以 期 更 有 效 落 實 區 域 規 劃 功 能 。 然 因 面 臨 人

力 不 足 與 訓 練 素 質 因 素 ， 致 使 多 項 應 由 地 方 辦 理 之 輔 導 工 作 難 以 落 實 〆  

( １ ) 醫 療 網 非 地 方 衛 生 機 關 之 常 態 性 業 務 。  

( ２ ) 辦 理 醫 療 網 業 務 之 人 力 素 質 亦 未 予 以 規 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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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３ ) 各 地 方 執 行 單 位 在 缺 乏 專 任 人 員 情 形 下 ， 多 約 僱 臨 時 人 員 或 由 現 職 人 員 兼 辦 。  

３ 、 另 查 地 方 政 府 常 因 經 費 無 著 專 職 人 員 缺 乏 ， 乃 長 期 由 衛 生 署 負 擔 臨 時 人 員 經 費 辦

理 本 項 計 畫 ， 致 因 人 員 流 動 頻 繁 ， 檔 案 資 料 及 經 驗 傳 承 不 易 ， 審 計 部 調 查 地 方 政

府 之 醫 療 資 源 數 據 ， 部 分 未 能 提 供 ， 或 提 供 資 料 與 該 署 所 編 衛 生 統 計 有 所 出 入 。  

４ 、 準 此 ， 衛 生 署 因 醫 療 網 計 畫 聘 用 人 員 之 職 位 低 ， 毫 無 領 導 統 馭 職 能 ， 又 異 動 頻 繁 ，

致 內 部 單 位 間 之 溝 通 協 調 不 良 ， 遑 論 該 署 與 其 他 相 關 機 關 間 溝 通 協 調 ， 更 是 力 有

未 逮 々 而 嗣 後 該 署 將 十 七 個 醫 療 區 域 交 由 地 方 衛 生 局 負 責 輔 導 ， 以 約 僱 臨 時 人 員

或 由 現 職 人 員 兼 辦 本 項 計 畫 ， 其 溝 通 協 調 能 力 更 不 如 該 署 々 具 見 衛 生 署 、 地 方 衛

生 局 與 其 他 機 關 單 位 間 溝 通 協 調 功 能 不 佳 ， 實 導 因 於 該 署 對 於 醫 療 網 人 力 資 源 規

劃 不 夠 周 店 ， 以 致 事 倍 而 功 半 。  

( 二 ) 檔 案 管 理 不 善 〆  

１ 、 查 本 院 曾 多 次 向 衛 生 署 調 閱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相 關 卷 證 資 料 ， 該 署 輒 以

「 所 需 資 料 因 年 度 久 遠 且 事 涉 較 多 單 位 ， 資 料 刻 正 積 極 蒐 集 彙 辦 中 」 、 「 因 逾 原 始

憑 證 保 管 年 限 且 該 署 並 未 控 管 留 存 相 關 數 據 資 料 」 為 託 辭 回 應 ， 續 詢 之 該 署 秘 書

室 文 書 科 長 以 相 關 檔 案 資 料 超 過 保 存 年 限 者 ， 並 無 銷 毀 紀 錄 ， 但 各 該 檔 案 資 料 卻

遍 尋 不 著 々 可 見 相 關 人 員 承 辦 公 文 交 待 不 清 、 離 職 手 續 失 諸 草 率 ， 並 未 依 該 署 所

訂 內 規 妥 善 保 存 檔 案 資 料 。  

２ 、 次 查 台 灣 省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或 執 行 部 分 ， 更 歷 經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衛 生 署 中 部 辦 公 室 （ 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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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 衛 生 處 ） 部 分 辦 公 廳 舍 倒 塌 ， 致 部 分 資 料 散 失 等 因 素 影 響 ， 故 不 明 其 整 體 實 際

編 列 預 算 及 執 行 數 。  
３ 、 據 上 ， 本 項 計 畫 執 行 時 間 雖 長 達 十 五 年 ， 但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有 關 衛 生

署 部 分 ， 既 係 全 部 存 放 在 該 署 檔 案 室 ， 是 以 該 署 允 應 配 合 國 家 檔 案 法 之 施 行 重 整

檔 案 資 料 ， 中 部 辦 公 室 因 地 震 損 毀 之 資 料 亦 應 配 合 進 行 檔 案 之 重 整 ， 俾 保 存 完 整

書 面 紀 錄 ， 澈 底 釐 清 攸 關 人 民 接 受 醫 療 照 顧 之 品 質 ， 且 耗 資 六 八 八 億 餘 元 ， 各 期

醫 療 網 計 畫 執 行 之 績 效 暨 其 經 費 支 用 帳 目 。  

( 三 ) 工 作 經 驗 未 能 有 效 傳 承 〆  

１ 、 衛 生 署 函 復 本 院 陳 稱 〆 「 醫 療 網 計 畫 相 關 檔 案 係 由 承 辦 人 視 需 要 自 行 影 印 存 參 」 ，

足 見 工 作 人 員 經 驗 傳 承 顯 非 制 度 化 作 為 。  

２ 、 復 以 衛 生 署 聘 用 人 員 或 地 方 衛 生 局 臨 時 人 員 異 動 頻 繁 ， 相 互 間 辦 理 工 作 交 接 及 所

需 檔 案 文 件 移 交 作 業 草 率 ， 除 非 與 前 任 工 作 人 員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， 不 斷 請 益 ， 否 則

無 以 推 動 業 務 之 連 續 性 及 完 整 性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衛 生 署 對 於 醫 療 網 人 力 資 源 規 劃 不 周 店 ， 祇 好 約 聘 或 約 僱 臨 時 人 員 ， 渠 等 為

編 制 外 人 員 ， 又 異 動 頻 繁 ， 致 與 其 他 相 關 機 關 單 位 間 溝 通 協 調 功 能 欠 佳 ， 事 倍 而 功

半 々 且 檔 案 管 理 不 善 ， 公 文 來 龍 去 脈 未 盡 清 楚 ， 無 從 明 瞭 事 件 原 委 ， 凸 顯 其 工 作 聯

繫 、 業 務 銜 接 與 人 員 經 驗 傳 承 ， 均 有 缺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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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上 論 結 ，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耗 費 鉅 資 推 動 醫 療 網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期 計 畫 ， 惟 其 規 劃 、 執

行 、 管 考 措 施 有 欠 縝 密 ， 造 成 醫 療 資 源 浪 費 ， 財 務 效 能 不 彰 々 又 未 妥 為 配 置 人 力 、 建 構

評 估 衡 量 指 標 ， 致 行 政 支 援 作 業 、 統 計 資 訊 蒐 集 、 溝 通 協 調 工 作 均 有 所 不 足 ， 無 法 達 成

既 定 計 畫 目 標 ， 洵 有 諸 多 疏 失 之 處 々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， 予 以 提 案 糾 正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〆 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  日  

 

 


